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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114年 11月份所務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4年 11月 27日上午 10時 10分

貳、 會議地點：本所會議室

參、 會議主持人：曾書瑤主任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紀錄：馬慧錦 

伍、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

陸、業務單位報告：

一、戶籍登記課課長：詳如會議資料。    

二、戶籍資料課課長：詳如會議資料。 

三、行政庶務課課長：詳如會議資料。 

四、人事：詳如會議資料。 

五、會計：詳如會議資料。 

六、研考：詳如會議資料。 

七、總務：詳如會議資料。 

柒、上級督導員指導: 詳如會議資料。

捌、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事項：詳如會議資料。

玖、秘書報告：

  有關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業經總統於 114年 10月 23日公布，

辦理戶籍登記之因應作為，請戶籍登記課就應配合之作業事項詳

予研議後，公告全所同仁周知。 

拾、臨時動議： 

  無。 

拾壹、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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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戶籍登記課協助發送本市獨居長者資訊宣導單張，並協

助彙整民眾意見及執行成效回復民政局。 

二、請行政庶務課確實進行所轄場域之消防設備檢查、定期巡

查設施及周邊安全，加強公共及消防安全。 

三、處理檢舉性質陳情案件，倘內容涉及民眾隱私或依法規規

定應予保密者，請落實陳情人個資保護；另如有執行法定

職務須查調資料時，請各課長務必落實審查個資檢閱理由

之必要性與合理性。 

四、請於外國人到所洽公時，多加宣導及使用新住民語音翻譯

及 AI智能客服系統。 

五、有關鋰電池相關設備（如手機、筆電、行動電源等）之使

用及管理，請各同仁加強注意使用安全、存放安全及充電

安全，並請行政庶務課定期檢查辦公場所內鋰電池產品，

如發現膨脹、滲液、破裂或異常發熱者，應立即停用並依

規妥善處置。 

六、有關未來結婚專區背板之優化，請行政庶務課研思如何融

入南港區特色以營造溫馨幸福之服務場域，使民眾至本所

辦理結婚登記時，能感受幸福氛圍。 

拾貳、散會（上午 11時）。 

 


